
107年 3月 30日國際產學聯盟 107年度第二次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 

1 

 

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合約書 

立約人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與國立中興大學（以下簡稱乙

方），茲因乙方依據「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聯盟計畫作業要點」，以乙方已建立

之核心技術，與相關之上中下游產業界建構國際產學聯盟（以下簡稱本聯盟），

就甲方加入乙方本聯盟，雙方特訂立本合約，並同意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：聯盟與會員 

一、 甲方同意加入乙方設立之本聯盟，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加入本聯盟為

會員。 

二、 甲方同意遵循本聯盟、乙方及科技部之相關法規。 

第二條：會員資格 

甲方於本約依法簽訂後即取得本聯盟會員資格。甲方會員資格於簽約日

起一年內有效，期滿時甲方如續繳年費則視同續約。 

第三條：聯盟年費 

甲方同意給付乙方聯盟年費，國際會員年費每年新台幣壹佰萬元整(含

稅)，並於簽約後一個月內以即期票據繳送乙方或將款項匯入乙方專戶

（第一商業銀行台中分行；帳號：401-30-099556；戶名：國立中興大學

校務基金 401 專戶）。乙方應於甲方支付聯盟年費之同時檢具發票予甲

方，年費一經給付，縱因合約終止或解除亦不退還。 

第四條：會員權利 

甲方在其會員資格有效期間享有乙方所提供下列服務： 

一、 單一產學聯盟服務窗口 

二、 技術文件摘要、定期提供相關期刊最新資訊。 

三、 人才技術資訊。 

四、 參加聯盟舉辦研發成果發表會。 

五、 參加聯盟舉辦國際(內)技術研討會及論壇。 

六、 依甲方需求技術與產業轉型/顧問服務，每年最多兩次。 

七、 專業諮詢服務（收費另議）。 

八、 技術服務、小量製程試驗、產學研發組合、儀器分享（收費另議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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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媒合產學合作研究計畫（合作條件另議，須另行簽約）。 

十、 媒合技術授權（授權條件另議，須另行簽約）。 

十一、 其他：得依甲方需求另議。 

第五條：保密義務 

一、 甲乙雙方因參與第四條所述之合作項目而知悉或持有與合作項目

相關之機密文件或資訊時，對於前述文件或資訊具有保密之義務。 

二、 甲乙雙方應確認參與本聯盟之相關研究人員知悉本合約之保密義

務。 

第六條：智財權歸屬 

因本合約衍生之合作項目所獲得之研發成果（以下簡稱本成果）歸屬，

依契約另行約定。 

第七條：合約修改 

本合約之修改或增刪，非經雙方以書面方式訂定，不生效力。 

第八條：合約終止 

一、 雙方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，得經雙方書面同意終止本合約。 

二、 除本合約另有約定外，任何一方如違反或未履行本合約任一條款時，

他方得以書面通知違反或未履行合約之一方於六十天內改善，逾期

未改善者，本合約立即終止。 

第九條：合約有效期間 

本合約有效期間為簽約日起一年（即__年__ 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），

雙方若無異議得依第三條規定展延，不限展延次數。惟年費調整時，應

依調整後之年費為準。 

第十條：管轄法院 

關於本合約或因本合約而引起之糾紛，甲乙雙方同意以誠信原則解決，

如有訴訟之必要時，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

院。 

第十一條：合約份數 

本合約壹式參份，由甲乙雙方及聯盟負責人各執壹份為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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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約人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信）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職稱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

       乙方：國立中興大學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信） 

        代表人：薛富盛校長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產學研鏈結中心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4)22840558 

        地址：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
